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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租赁新规如何为“安心租住”保驾护航？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任意中止合同、霸王条款、合同

陷阱、虚假房源、押金退还难……我

国住房租赁市场蓬勃发展，但也出现

一些乱象扰乱市场秩序。为规范住

房租赁活动，促进住房租赁市场高质

量发展，《住房租赁条例》于日前公

布，并将于 2025年 9月 15日起施行。

“条例的出台，是我国住房租赁

市场规范化、法治化进程的重要里程

碑。”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

产研究院院长虞晓芬说，条例将更好

地规范住房租赁活动，从居住环境、

租赁关系、资金安全、权益落地和纠

纷解决等方面为承租人提供全方位

保障。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常鹏翱表

示，条例针对住房租赁的现实痛点难

点，在平衡租赁双方利益的基础上，

适度倾斜保护承租人合法权益，凸显

了民生底色。

——针对出租房不适居的现象，

条例既明确了出租房的基本标准，即

符合建筑、消防等方面的标准和要

求，还禁止厨房、卫生间、阳台、过道、

地下储藏室、车库等非居住空间单独

出租用于居住，并要求租赁住房单间

租住人数上限和人均最低租住面积，

应当符合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规定的标准。

“这些要求能确保承租人的基本

居住质量，在此基础上，为了保障承

租人安宁的居住环境，条例特别规定

出租人不得擅自进入租赁住房。”常

鹏翱说。

——针对租赁押金纠纷多发的

现象，条例提示“出租人收取押金的，

应当在住房租赁合同中约定押金的

数额、返还时间以及扣减押金的情形

等事项”，并明确规定除住房租赁合

同约定的情形以外，出租人无正当理

由不得扣减押金。

——针对租赁关系不稳定的现

象，条例规定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

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方式迫使承租人

解除住房租赁合同或者腾退租赁

住房。

——针对租赁合同备案少的现

象，条例除了为出租人提供办理备案

的通道，即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

台等方式向房产管理部门备案，还在

出租人未办理时，给予承租人办理备

案的权利，以满足承租人的现实需求。

除了规范租赁双方的行为，条例

对相关经营主体“要做什么”“不能做

什么”提出了哪些要求？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

心副主任浦湛说，对于住房租赁企

业，要求发布房源信息应真实、准确、

完整，不得发布虚假或误导性房源信

息；从事转租经营的住房租赁企业，

应设住房租赁资金监管账户并向社

会公示。对于经纪机构，要求发布房

源信息前要履行相关核对信息和实

地查看房源责任，收费服务项目要明

码标价等。对于网络平台经营者，要

求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

真实身份信息等。

在监管层面，清华大学房地产研

究中心主任吴璟说，条例从租赁市场

监测和信息公布、对住房租赁活动流

程的管理以及对住房租赁活动的监

督执法等三个方面明确了地方政府

的具体职责。在最受关注的租金方

面，条例要求“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住房租金监测机

制，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内不同区

域、不同类型住房的租金水平信息”。

保障承租人权益，纠纷解决机制

是重要环节。在租赁活动中，因押金

返还、住房维修、住房腾退等产生纠

纷该怎么解决？

虞晓芬说，条例构建了多元化、

多层次的纠纷化解体系，明确了承租

人可通过协商、调解、仲裁以及诉讼

等多种途径解决租赁纠纷，有效破解

了承租人“维权难”的问题，充分保障

了承租人的合法权益。

“条例已经出台，随后的落实很

关键。”浦湛表示，一方面，地方要根

据条例，结合当地实际，加快出台地

方性住房租赁条例，尽快在全国范围

形成完备的住房租赁法规体系；另一

方面，要强化监管执行力度，对有关

出租人、承租人、住房租赁企业、经纪

机构、网络平台经营者的违规行为，该

改正的限期改正，该处罚的依法处罚。

新华社北京 7月 24日电（记者

赵文君）记者 24 日从市场监管总局

获悉，今年 7 月至 9 月，市场监管总

局在全国部署开展充电宝质量安全

集中整治。

据介绍，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

发《关于开展充电宝质量安全集中

整治的通知》，部署从五方面着手全

面加强充电宝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社会公共安全。

在强化 CCC 认证监管方面，对

已获得CCC认证的充电宝产品及其

生产者、生产企业，组织认证机构深

入开展“回头看”，组织开展充电宝

CCC 认证标志改革试点，完善 CCC
认证标志核验机制。运用数字化手

段，实现产品信息、生产企业、认证

证书、发证机构等关键信息可查询、

可追溯，有效防范假冒CCC标志、虚

假认证等违法行为。

在加强质量监督抽查方面，持

续加大网络销售充电宝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力度，重点抽查网红热销、低

价促销的充电宝产品，扩大抽查覆

盖面，增加抽查批次。

在全面加强监管执法方面，从

严查处擅自出厂、销售以及在其他

经营活动中使用未经CCC认证的充

电宝，生产销售不符合强制性国家

标准，掺杂掺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及

时曝光重大典型案例。

在加大召回力度方面，通过消

费者投诉、产品事故报告、产品伤害

监测、网络舆情监测等渠道，对充电

宝企业进行全覆盖缺陷线索信息监

测、分析与排查。加强缺陷充电宝

产品召回，督促电商平台停止销售，

切实做好召回保障工作。

在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方面，督

促电商平台加强网店资质审核和违

规行为管理，建立完善问题充电宝

检查监控制度。加快推动充电宝产

品赋码核验试点工作，持续完善

CCC认证联网核查机制。

7 月 24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

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价格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

案进一步明确不正当价格行为认定

标准，规范市场价格秩序，治理“内

卷式”竞争。

其中，针对“第十四条 经营者不

得有下列不正当价格行为：”，修正

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如将第（二）项

修改为“在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

季节性商品、积压商品等商品或者

有正当理由降价提供服务外，为了

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以低

于成本的价格倾销，或者强制其他

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

的价格倾销；”。将第（五）项修改为

“提供相同商品或者服务，对具有同

等交易条件的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

者实行价格歧视；”。将第（六）项修

改为“采取抬高等级、压低等级、分

解服务项目、减少服务内容等手段

收购、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变相

提高或者压低价格；”。

同时，第十四条新增了“利用影

响力、行业优势地位等，强制或者捆

绑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并收取价

款；”“对经营场所内经营者收取不

合理费用，或者对其交易价格进行

不合理限制、附加不合理条件；”等

内容，并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经

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

及规则等从事前款规定的不正当价

格行为。”

此外，修正草案完善了政府定

价相关内容。如将第二十一条修改

为：“制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

当依据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社会平

均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国民经济

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社会承受能

力，实行合理的购销差价、批零差

价、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政府指导

价、政府定价水平，可以通过制定作

价办法、规则等定价机制确定。”将

第二十二条修改为：“政府价格主管

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制定政府指导

价、政府定价，应当开展价格调查、

成本监审或者调查，听取消费者、经

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有关单位

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需的账

簿、文件以及其他资料。”（记者：魏

玉坤 魏弘毅）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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